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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資訊月(北區)　參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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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資訊月(北區)
98年11月28日至98年12月6日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展覽一、三館
參　展　辦　法
主辦單位：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聯絡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號3樓
線上報名時間：98年7月6日(下午一時)至7月10日(下午五時)
線上報名網址：http://www.itmonth.org.tw
聯絡電話：（02）2577 - 4249

聯 絡 人：陳秀香小姐(分機375) sammy@mail.tca.org.tw
          孟慶雲先生(分機818) siman@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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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二、展出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民國98年11月28日（六）至12月6日（日），共展出9天。

時間：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免費開放入場。

地點：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一館：台北市信義路5段5號

台北世貿中心展覽三館：台北市松壽路6號

三、展示區域
※請依　貴公司展出之產品或以主力推廣的產品為主，惟大會得依報名審查結果進行適當調整。
(一)主題展示區
今年主題為「邁向智慧生活」，呈現透過多元的網路應用，讓生活更Smart的資訊科技趨勢。展示以各式網路應用相關的軟硬體裝置（智慧型手機、All-in-one PC、CULV輕省筆電、Netbook、各式作業系統、軟體商店）和無線寬頻技術（WiMAX、3.5G）等為主；規劃詳情及報名辦法請上98資訊月官網（www.itmonth.org.tw）。凡符合主題之廠商產品或服務，經大會審核後，始可參與主題館之展示。
(二)形象區（報名本區，請參考第四項第十二條規定）
(三)資訊產品銷售區

(1) 電腦系統區

如：筆記型電腦／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平價電腦／伺服器主機／商用電腦／準系統／MID移動網際網路設備等。
(2) 數位資訊產品區
如：PDA／GPS／數位相機／攝錄放影機／隨身影音播放器材／行動硬碟／隨身碟／手持式裝置等。
(3) 軟體區

如：作業系統／商務整合／進銷存貨／股票管理／資料庫管理／會計軟體／系統工具／安全防護／檔案管理／備份工具／防火牆等。
(4) 育樂多媒體區

如：遊戲軟體（含設備）／教學軟體／多媒體編輯／影音管理／影音播放軟體／繪圖軟體等。
(5) 網通應用服務區

如：網路電話相關產品(070／VoIP／WiFi Phone)／ISP／ASP／ICP／GPRS／視訊電話系統（含設備）／電子商務／電信服務／網路安全／應用安全／路由器／無線通訊／無線網路AP卡／無線連網設備等。
(6) 資訊文化區
如：電腦圖書／電腦雜誌／電子書等。
(7) 儲存裝置區

如：硬碟機／快閃記憶體／隨身碟／記憶卡／外接式硬碟／燒錄設備／燒錄片／藍光存取技術／MP3／MP4／MP5等。
(8) 電腦週邊區

如：印表機／掃描器／液晶電視／電漿電視／手寫輸入／數位板／喇叭／投影機／電源供應器／輸入設備／風扇／主機板／HUB／音效卡／SCSI卡／擴充卡／電腦機殼／UPS／CPU／滑鼠／電腦線材／讀卡機／數據機／網路卡／車用多媒體／顯示卡／顯示器／SWITCH／搖桿等。
(四)數位相機專區

主力產品為數位相機之原廠或總代理、總經銷。
(五)數位生活館

(六)靚品商店街
主力產品具酷炫、新奇、輔以外型(色彩、外觀、造型、卡通、創意..等)之最靚、最潮的3C產品。（※請向本會窗口詢問，本會最後保有該廠商參展之審核權利）。

     註：欲報名(四)至(六)項展區另備有報名表，請直接與本會洽詢。
四、參展資格
(一)本國廠商：經政府主管機關在國內核准登記，或領有營業證照之內外銷電腦相關產品廠商。

(二)外國廠商：除政府限制進口地區以外國家之電腦或相關產品廠商，外國廠商可透過國內代理商、經銷商或登記立案之分公司報名參展。

(三)公司設立登記為資訊軟體、資訊設備製造、經銷及代理商、網路服務等資訊相關行業之廠商。

(四)所有公司限報名一次，不得重複報名，亦不接受多家公司之合併報名。

(五)展區暨攤位數申請規定：
(1)申請「資訊產品銷售區」1、2、4個攤位，公司資本額須達新台幣500萬元（含）以上。

(2)申請「資訊產品銷售區」8個攤位，公司資本額須達新台幣3000萬元(含)以上或去年營業總額達1億元（含）以上（以97年度完稅證明書上所列為依據）。

(3)申請「形象區」者，公司資本額須達6000萬元或去年營業總額達1億5仟萬元（含）以上（以97年度完稅證明書上所列為依據）。

註：為確保「展區暨攤位數申請」作業規範，大會保有檢核「公司設立登記暨資本額」等相關資料，如須查核，將另請報名廠商提供依法設立證明。

※請列印公開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之公司登記資料以玆證明。（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六)報名「資訊產品銷售區」之廠商，公司限於台北縣市、基隆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宜蘭縣市等註冊登記之合法廠商，非上述地區之廠商請逕向各地區負責單位報名，聯絡資料請參考第十一項。惟大會邀請參與專區廠商不受此限。

(七)參加各相關公、協會舉辦之展示活動，無不良違規紀錄之廠商。
(八)參展廠商不得私下進行攤位之買賣行為，一經查驗屬實，大會將處以罰則並列為來年報名及參展之考量。

(九)參展廠商如欲展出經銷代理之產品，請立具「廠商代理授權書」，請見附件四（授權有效期限須在98年12月6日前，由授權公司加蓋大小章，並附上授權公司聯絡人名片備查）。
(十)依據外貿協會函文（外覽字第09731000217號）規定，為尊重智慧財產權，無涉及仿冒商標及侵犯音樂著作權專利：凡於世貿展覽中心之公開場合播放音樂，須取得合法授權始得公開播放。若因未經授權於展場播放音樂所衍生之侵權行為，須由播放廠商自付相關法律責任。
(十一)所有廠商須附上「九十七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31格式）」
影本，另98年新成立之廠商須附上自成立日起至98年6月份止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格式）」影本。
(十二)「形象區」廠商參加說明：

(1)報名形象區，經報名文件資格審核通過後，須參加「形象區評選會議」(暫定8月下旬召開)，經評選後，入選廠商可參加「形象區展前說明會」。

(2)形象區攤位數約為12-24個攤位，如遇攤位不足或展場動線調整，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情況酌減廠商攤位，並保留參展廠商展出區域之最後分配權。

(3)攤位分配：於「形象區展前說明會」中進行，凡通過評選的廠商，依報名順序上台抽出攤位圈選順序後，進行攤位圈選，如未參加說明會者將於會議後由主辦單位代為決定攤位位置，廠商不得異議。
(4)形象區參展廠商請於「形象區展前說明會」現場繳交攤位費用，現場未繳納者一律視同自動放棄，攤位將由大會統合處理。
(5)如需與經銷商配合展出者，請於評選會議中提出，並於展前2週提供經銷商名單（含經銷單位名稱及詳細聯絡資料）予大會備查。
(6)凡於本區展出之廠商，必須遵守大會展出期間之共同規定，舞台內縮並接受大會於貴攤位作揚聲器音量定格之規範。舞台活動每場次不得超過15分鐘，或需間歇達45分鐘。
(7)各參展廠商必須指派一名專職人員組成廠商自律小組，於展示期間由廠商自律小組每日駐守展場處理當天有關事宜；且於展覽期間每日下午4時代表參加形象區協調會(大會將以手機聯絡專職人員出席協調會議)。
(8)形象區評選會議及攤位抽籤相關注意事項，請依大會公佈之會議通知為主。

· 形象區廠商免評選參展方案：
  方案一：
同時獲選參與98年資訊月「主題館」及「數位生活館(展三館) 8個攤位以上」之廠商，可免參加形象區評選會議，直接參加展一館形象區、優先圈選攤位，大會保留攤位位置及大小之最後分配權。

  方案二：
曾於97年資訊月同時參與「數位生活館」與「展一館形象區」之廠商，98年資訊月繼續參與數位生活館(展三館)8個攤位以上，可免參加形象區評選會議，直接參加展一館「形象區展前說明會」，依報名順序上台抽出攤位圈選順序後，進行攤位圈選，大會保留攤位位置及大小之最後分配權。
(十三)為顧及展覽品質，謝絕下列「負面表列」產品展出： 

測速器、雷射筆、腕力球、魔術方塊、血壓計、電子清潔劑、微電腦氣血循環機、輻射消除器、人體工學椅、護貝機、膠裝機、噴畫切割機、防塵衣、電暖器、限制級光碟、電視收波器、皮套、吸塵器、冷熱敷產品、非資訊相關之雜誌書籍、按摩器、健康儀器、BB槍、登山杖、電腦桌椅、省電穩壓器、止滑墊、解碼器、隱形雨刷、隱形車牌、螢光手寫板、手電筒、LED燈、信用卡等相關金融服務、抗輻射衣（電腦防護衣）等非資訊相關產品。【大會保留謝絕其餘非資訊產品展出之權利】。
五、報名方式

(一)線上報名
(1)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於98年7月6日下午1時至7月10日下午5時，至資訊月官方網站http://www.itmonth.org.tw完成相關登錄作業，並列印報名表及參展辦法(內含各項報名文件表格)。
(2)線上報名截止後，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申請之攤位數及展區。
(二)報名文件繳交方式

所有報名資料請於7月17日前備妥所需各項文件以掛號方式郵寄至「105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號3樓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北區）收」，並於信封右上角註明「98年資訊月」，郵戳為憑，逾期投郵或非郵寄方式辦理者，視同報名無效恕不受理，敬請配合。（投郵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郵件執據聯」以備查考。）
(三)報名文件繳交規定
報名參加98資訊月之廠商，請依序檢附下列文件並排列整齊，文件不齊全者恕不受理，亦不通知或接受補件。報名文件排列順序及說明：
	項次
	項目
	說明

	1
	保證金支票
	支票抬頭請開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到期日為98年9月30日，並於支票右下角空白處請自行以鉛筆標明報名編號及公司名稱，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2
	保證金臨時收據
	請參考【附件一】並自行填妥公司名稱、繳交金額及支票號碼

	3
	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請自行填寫【附件二】

	4
	報名資料表
	請於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加蓋公司大小章

	5
	資訊相關公協會推薦書
	參與資訊月展覽，須由資訊相關公協會推薦，請填妥【附件三】，並加蓋推薦章

	6
	代理授權書
	請填妥【附件四】由授權公司加蓋大小章，並附授權公司有效之聯絡人名片備查。本文件視　貴公司產品需要，大會保留追加本授權書之權利，如發現偽造授權書，大會將立即取消該公司報名及參展資格

	7
	九十七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九十七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31格式）」影本，另98年新成立之廠商須附上自成立日起至98年6月份止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影本

	8
	參展產品所有目錄或型錄印刷正本
	請檢附印刷正本，影印或自行列印無效

	9
	參展廠商切結書
	請繳交切結書【附件五】正本，影本自行存參

	10
	揚聲設備切結書
	請繳交切結書【附件六】正本，影本自行存參


六、「資訊產品銷售區」攤位抽籤與參展規定
(一)報名「資訊產品銷售區」之廠商須參加攤位抽籤。

(二)本區依攤位數1、2、4、8分成四組，攤位抽籤將依比例調整各展館之中籤率，請廠商依實際需求勾選攤位數。
(三)本區經審核、抽籤程序後，中籤者則為本年度參展廠商，並請於現場繳交攤位費用，當日現場未繳納者一律視同自動放棄，攤位將由大會統合處理。

(四)抽籤說明會暫定九月舉行，確定日期與地點將另行通知，未親自到場抽籤者視同放棄，不得異議。

(五)參加抽籤說明會而未中籤之廠商，原報名時所繳交之保證金支票，將於兩週內原票退還；抽中候補籤廠商，將於抽籤說明會隔日起依候補順序個別通知。

(六)廠商聯絡資料如有異動，請逕自於報名網站http://www.itmonth.org.tw作線上修改，若因　貴公司資料異動而錯失各項通知，概不負責。
七、參展保證金及攤位費用說明
	展區
	保證金
	攤位費用/個(3*3M)
	TCA會員
(未稅開立收據)
	非TCA會員
(含稅開立發票)

	一般區
	(1) 每一個攤位2萬元整，以此類推。
(2) 請與報名文件一併繳納。
	主走道攤位
	$ 58,000
	$ 60,900

	
	
	主走道遇柱攤位
	$ 54,000
	$ 56,700

	
	
	一般攤位
	$ 55,000
	$ 57,750

	
	
	一般攤位遇柱
	$ 51,000
	$ 53,550

	形象區
	(1) 統一繳交30萬元整。
(2) 請與報名文件一併繳納。
	形象區主走道(含中庭)
	$ 63,000
	$ 66,150

	
	
	形象區主走道遇柱
	$ 59,000
	$ 61,950

	
	
	形象區一般攤位
	$ 58,000
	$ 60,900

	
	
	形象區遇柱
	$ 54,000
	$ 56,700


※保證金支票抬頭請開立「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到期日為98年9月30日。支票右下角以鉛筆標明報名編號及公司名稱，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依據財政部85.9.25台財稅第851917276號函，TCA會員適用營業稅法第八條第十一款相關規定免徵營業稅，開立收據。非會員開立發票。
(一)【攤位費】繳交（僅攤位淨地費用，不包含攤位基本裝潢及其他設備）
    A.資訊產品銷售區
(1)攤位費用於　貴公司通過資格審查後參加「抽籤說明會」當日以支票繳清。

(2)攤位費用請以報名申請攤位估計，實際攤位數依抽籤說明會議後，圈選結果為準，多退少補。

    B.形象區

(1)形象區中庭(D區)攤位費一律以$63,000(未稅)計價。

(2)攤位費用於　貴公司通過評選後參加「參展說明會」當日以支票繳交。

(3)攤位費用請以15個申請攤位估計，實際攤位數依參展說明會議後，圈選結果為準，多退少補。
(二)依「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攤位費用僅為空地面積（每一個攤位大小為3米 × 3米，實際面積為9平方公尺）及基本電力（每一個攤位500W／ 110V）之費用，不含攤位隔板、地毯、220V電力及其他任何展示設備。攤位電力申請，請於展前1個月至資訊月網站申請。

(三)攤位費用一經繳納，除符合退展申請辦法相關規定（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須變更或取消展覽日期及地點），大會概不退還，亦不負其他賠償責任，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所有費用皆依照「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處理。
八、產品線上登錄

(一)請廠商於「抽籤說明會」前完成產品線上登錄，並列印登錄證明、加蓋公司大小章，憑「登錄證明」正本參與抽籤說明會(未攜帶產品登錄證明者，不得入場抽籤)。
   ※登錄產品以資訊產品為限。
(二)產品登錄完成後至開展前，廠商可隨時至資訊月官方網站進行產品修正。
(三)若欲登入產品為同一系列產品，請統一以系列名稱登入，該系列各項產品介紹請於產品描述欄詳述。 

(四)所有產品登錄後，資訊月官方網站於展覽期間將開放給參觀民眾作搜尋，敬請詳細填寫。

九、退展申請辦法

(一)申請退展者請於98年9月18日（含）以前申請退展，皆須掛號來函說明，經主辦單位召開會議審核同意後，方可退還保證金。

(二)資訊產品銷售區經資格審核、抽籤程序：中籤者於「抽籤說明會」當日簽名確認為參展廠商後，會後欲申請退展者一律沒收全額保證金。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敬請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含進、退場）自行投保產品及室內外招牌、攤位設計裝潢結構之『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大會對參展廠商於展覽期間相關財物損壞、遺失、遭竊及非可歸屬於大會設施所致人員傷亡等情形，恕不負賠償責任。

(二)參展廠商之裝潢設施、活動安排應注意公共安全要求，敬請參考大會提供之「參展手冊」所載明各項規定，如有違反大會有權要求改善，如致大會參展（觀）人員傷亡，參展廠商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三)參展廠商請於11月15日前完成相關投保事宜，並將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送交大會備查。
十一、各地區報名單位及聯絡方式(請見下頁表列)
	98年資訊月巡迴展 

	地點
	台     北
	台     中
	高     雄

	展期
	98年11月28日(六)

至
98年12月 6日(日)
	98年12月11日(五)

至
98年12月16日(三)
	98年12月26日(六)

至
99年1月 1日(五)

	展館
地址
	台北世貿一、三館
一館：信義路5段5號
三館：松壽路6號
	水湳機場展館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36號
	高雄85大樓國際會展中心
高雄市自強三路7號

	聯絡
電話
	TEL：(02)2577-4249

FAX：(02)2579-1383
	TEL：(04)2242-1717

FAX：(04)2242-1030
	TEL：(07)535-2090
FAX：(07)536-3742

	聯絡
窗口
	陳秀香小姐(分機375)

孟慶雲先生(分機818)
	徐華婷小姐

林金佩小姐
	吳啟銘先生(分機821)

林村宗先生(分機831)


十二、本參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一律以大會公告規定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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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收據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請廠商依據線上報名後取得之編號填寫）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繳　交：98年資訊月保證金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茲收到票額：新台幣_____拾_____萬元整（廠商請填寫中文正楷）

	特以此證明

收款人：

中華民國  98  年　　  月　　  日

註1：本會將於收到報名資料(含保證金支票)二週內，以掛號郵寄此臨時收據。
註2：未通過報名資料審核或未抽中籤者，本會將原票以雙掛號方式退還。
註3：保證金屬暫收款性質，如有違反大會規定（販售違規產品、佔用走道、音量違規、撤場違規…），則依規定扣除違規罰金；如無違規，展後原票雙掛號退還。
註4：本收據於展覽結束，及本會完成退還保證金支票作業後自動失效。
(請勿撕開)

	保證金臨時收據

	報名編號：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請廠商依據線上報名後取得之編號填寫）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繳　交：98年資訊月保證金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廠商填寫）

	茲收到票額：新台幣_____拾_____萬元整（廠商請填寫中文正楷）

	特以此證明

收款人：

中華民國  98  年　　  月　　  日

註1：本會將於收到報名資料(含保證金支票)二週內，以掛號郵寄此臨時收據。
註2：未通過報名資料審核或未抽中籤者，本會將原票以雙掛號方式退還。

註3：保證金屬暫收款性質，如有違反大會規定（販售違規產品、佔用走道、音量違規、撤場違規…），則依規定扣除違規罰金；如無違規，展後原票雙掛號退還。
註4：本收據於展覽結束，及本會完成退還保證金支票作業後自動失效。


參展廠商資料項目檢核表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編號：__________

報名展區：□主題展示區 (須由大會審核)　
□形象區 (大會保留攤位位置及大小之最後分配權) 

□資訊產品銷售區

攤位數：□一個 □二個 □四個 □八個

展　區：□電腦系統區 □軟體區 □資訊文化區 □電腦週邊區 □儲存裝置區
□育樂多媒體區 □網通應用服務區 □數位資訊產品區
	
	請廠商自行勾選
	初審
(評審委員勾選)
	複審
(評審委員勾選)

	
	資訊產品銷售區
	形象區
	
	

	1.保證金支票 
	
	
	□資料完整

□缺件

第      件
	□合格

□不合格



	2.保證金臨時收據(附件一)
	
	
	
	

	3.項目檢核表(附件二)
	
	
	
	

	4.報名資料表(線上列印)
	
	
	
	

	5.公協會推薦書(附件三)
	
	
	
	

	6.代理授權書(附件四)
	
	
	
	

	7.97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影本
	
	
	
	

	8.參展產品型錄正本 
	
	
	
	

	9.參展廠商切結書 (附件五)
	
	
	
	

	10.揚聲設備切結書(附件六)
	
	
	
	


*報名廠商請依上列順序排列郵寄，並可於郵寄7日後至官網(廠商服務)查詢  貴公司繳件情形。

【審核結果】

一、□合格

二、□不合格，原因如下：
□ (一)貴公司申請文件不齊全，缺少上述第＿＿＿項資料
□ (二)貴公司之申請資料與規定第＿＿＿項不符
	(1)資本額不符
	(2)營業項目不符
	(3)公司設籍非本展覽會報名規定地域範圍

	(4)推薦書未蓋推薦章
	(5)展品與展區不符
	(6)產品型錄非貴公司產品或用他公司型錄

	(7)代理授權書不合格
	(8)未附結算申報書影本
	(9)展品與本展性質不符

	(10)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三)貴公司參加本會或相關公協會所舉辦之展覽時違反規定
□私自轉讓攤位，將部份或全部攤位轉租其他廠商展出
□陳列展品涉及違反善良風俗或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相關智慧財產權
□陳列展品與本展覽會性質不同
□在相關公協會辦展不良紀錄名單內

□其他(                                                     )
電腦資訊相關公協會推薦書
一、推薦單位 (請勾選)：

(若非下述公協會，請於最末行註明，大會保有資訊相關公協會認定之權利。)
	名          稱
	電話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02)2577-4249

	□台北縣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02)2598-7495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02)8792-6666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02)2553-3988

	□其它資訊相關公協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TEL:______________ 


二、申請廠商基本資料
	會員證號碼
	
	負責人姓名
	

	公司名稱
	

	登記資本額
	     拾    億    仟    百    拾    萬元

	推薦展區
	(主題展示區
	（大會保有廠商參與與否之權利）

	
	(形象區　　（資本額6000萬元以上或去年營業總額達1億5仟萬元以上）

	
	資訊產品銷售區
	(8個攤位（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或去年營業額達1億元以上）

	
	
	(1、2、4個攤位（資本額500萬以上）

	
	
	□電腦系統區  

□資訊文化區

□儲存裝置區
□網通應用服務區軟
	□軟體區

□電腦週邊區
□育樂多媒體區
□數位資訊產品區


註：為確保「展區暨攤位數申請」作業規範，大會保有檢核「公司設立登記暨資本額」等相關資料，如須查核，將另請報名廠商提供依法設立證明。

    ※請列印公開於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之公司登記資料以玆證明。

三、「台北市電腦公會」會員廠商，可由大會

統一協助蓋章作業。

四、經本會審核上述廠商以往參加本會所辦展示

活動並無不良記錄，且所附資料屬實，敬請

惠允受理報名98年資訊月展示活動。
此致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台北區)
98年資訊月廠商代理授權書

(視　貴公司產品需要，大會保留追加本授權書之權利)

	授權公司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地    址
	

	被授權公司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人
	
	連絡電話
	

	地    址
	

	是否為獨家代理：□是 □否

	授權產品
	請註明代理原廠之產品類別及名稱

（須與原廠授權書內所述相符）

	授權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止

	授權公司聯絡人名片黏貼處
	授權公司大小章

	
	


一、授權期間欄：由授權人自行填寫，俾便確定授權之起算及終止日期（供大會備查）。

二、授權書內容不得塗改，如填寫錯誤，應本頁重新填寫或由授權人於更正處簽章以示負責。

98資訊月【參展廠商切結書】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本公司參與98資訊月展覽，除知悉並同意遵守大會相關展出規定、外貿協會台北專業展參展一般規定外，並願意承諾遵守本參展切結書，如有違反，同意依大會所有規定處置，大會亦無義務事前告知或規勸。
第一款（裝潢違反規定）：
	違 反 事 項
	罰  則

	1.攤位裝潢未遵守大會裝潢規定者。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2.參展廠商應於裝潢攤位上方處以招牌指定方式標示公司名稱及攤位號碼，公司招牌未以原報名之公司名稱為主(佔招牌整體面積二分之一)，經銷商、代理商或產品名稱之招牌大於原報名公司名稱所佔之比例。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3.在攤位外（如公共設施、走道或牆柱上）陳列商品或贈品、張貼任何宣傳品。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4.11月27日進場裝潢末日下午六時後、12月7日撤除裝潢當日晚上十時後，現場遺留裝潢廢料如地毯、木頭、大型輸出物、珍珠板、玻璃等。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5.參展廠商於展示招牌所標示之公司名稱與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不符、參展廠商之攤位，私自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含經銷商、贊助廠商、配合廠商名稱）參加展出。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全額保證金。

	6.裝潢高度超過2.5公尺、裝潢加高招牌超過4公尺、攤位未內縮1公尺者。面臨主走道攤位裝潢其牆面建築長度，未小於該面向攤位長度50%，或連續封閉之牆面長度超過9米。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7.裝潢超過本身攤位範圍者。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8.攤位上方之天花板及管線懸掛裝潢物或物品者。
	· 立即改善復原，且支付全額修繕費用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9.封塞配電箱、活動門、消防設備及各類標誌。
	· 立即改善復原，且支付全額修繕費用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10.攤位之搭建、展品及裝飾物品（含招牌、旗幟、盆栽、投光燈等）之佈置，超過攤位地面基線及垂直空間以外之範圍。
	· 立即改善復原，且支付全額修繕費用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11.裝置閃爍、跳動或旋轉式之霓虹燈、跳燈及串燈。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12.參展廠商應自行投保產品及室內外招牌、攤位設計裝潢結構之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並請於11月15日前完成相關投保事宜，並將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送交大會備查。如施工不慎而導致財物損失及人員傷亡，概由參展廠商負責賠償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第二款（舞台）：
	違 反 事 項
	罰  則

	1.於攤位內搭設舞台，未於11月15日前向大會申請及附上施工設計圖。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 如舞台架設有危安情事考量，大會有權強制拆除，且拆除費用由參展廠商負擔。

	2.舞台外緣距離走道邊線未達2公尺以上，造成參觀人潮阻塞交通，影響鄰近攤位之展出權益者。
	· 立即改善、復原，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3.舞台高度超過1公尺或設置旋轉舞台。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4.舞台活動時間，使用乾冰等危害空氣品質之舞台效果。
	· 立即改善、復原，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5.舞台活動時間(含拍賣、競標、發表展示等)未間歇達45分鐘，並各場次時間超過15分鐘者。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6.架設電視牆、螢幕牆等，未遵守下列事項：
(1)高度不得超過2.5公尺，且正面必須距離走道邊線2公尺以上或與走道邊線成30度以上斜角。
(2)放映影片、舞台活動內容必須符合展覽主題，不違反善良風俗。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將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7.於舞台活動時，隨意隨地拋扔贈品，屢勸不聽者。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8.請於11月15日前需將舞台活動時程表給予大會，以利統一宣傳。


第三款（音量）：
	違 反 事 項
	罰  則

	1.喇叭音量過大，超過85分貝。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2.如需使用20瓦特以上之音響設備，未於11月15日前向大會申請而於展場使用者：包括擴音器在內之音響喇叭設備，大會得據以處罰。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3.攤位內設備之發聲喇叭未面向自己攤位內場或向下俯角，避免音量向外擴散者。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4.現場以擴音器或麥克風叫賣。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5.使用超過兩支以上之落地型揚聲器，製造過大噪音並屢勸不聽者。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並停止供應攤位電力。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全額保證金。


第四款（產品）：
	違 反 事 項
	罰  則

	1.展品與報名時所提供資料不符者。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全額保證金。

	2.展示之產品為產地標示不實或仿冒他人商品商標及侵犯他人專利之產品。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全額保證金。
· 立即收回攤位並中止展出權益。

	3.展示之產品涉及賭博、色情及違反社會善良風俗或限制級產品（含影音光碟，並遵照行政院新聞局相關規定），將依法處分。
	· 拒絕受理報名參加下屆參展。
· 沒收全額保證金。
· 立即收回攤位並中止展出權益。


第五款（現場）：
	違 反 事 項
	罰  則

	1.現場活動招牌駐足於公用走道或佔用他人攤位範圍，屢勸不聽者。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2.現場於他人攤位前或公共區域(如走道、各出入口等)發送傳單、手舉牌或販售商品，屢勸不聽者。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3.展覽期間每日下午五時以前，將展品撤離會場，或於展覽末日前提前收拾或撤離會場。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4.站在桌上或舞台上叫賣。
	· 如違反左述規定且未能立即改善者，大會得連續開單舉發。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5.現場發送可飄昇氣球者(含塑膠桿氣球)。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 飄升至展場天花板每顆氣球罰金一萬

	6.未依照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展覽借用辦法：邀請限制級或違背善良風俗之藝人於會場內代言或造勢。
	· 列為來年參展評比之考量。

· 沒收部份保證金（視違規狀況而定）

	第六款：以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大會得另行公告修改之。


此致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北區)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98資訊月【揚聲設備切結書】

參加98資訊月【資訊產品銷售區】展出，為維持展館安寧及確保展覽品質，願意無條件遵守大會相關規定及罰則。敬請參展廠商自行影印存參。
□申請攤位內2支喇叭使用                  □不需申請攤位內喇叭使用
· 一般規定：

1、音量不得超過85分貝。

2、大會不提供音響設備，請參展廠商自行準備。

3、若使用「落地式揚聲器」，腳架須置於攤位邊線內，勿超出攤位邊緣線。

4、攤位內設備之發聲喇叭應面向自己攤位內場，並應有俯角且出音面朝下，避免音量向外擴散，製造噪音。

5、音量測量方向：分貝器置於離地面或樓板1.2至1.5公尺之間，接近人耳高度，測量地點以發音源水平距離3公尺位置測定。

· 違規處理：

1、警告單：現場音量超過85分貝或揚聲設備無俯角面向自己攤位內場及喇叭數超過2支者，將開立警告單：立即改善揚聲設備無俯角或喇叭數，並處以音量定格限制。

2、告發單：開立警告單後，屢勸未能改善者，將開立告發單，直接扣除保證金一萬元整之罰鍰，大會得連續開罰，直至改善為止。

3、現場斷電處分：參展廠商如執意不改善(處連續開立告發單無效者)，將處以現場斷電之處罰。

此致

   資訊月活動委員會 (北區)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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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單位：




















公協會蓋章確認，影印無效





煩請報名廠商自行填寫(廠商填寫)部分，其餘部分由大會填寫。





第二聯　大會存根聯








第一聯　廠商收執聯（遺失恕不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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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附件五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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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廠商請勿填寫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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